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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理工发〔2016〕75号

关于印发《兰州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违规

行为经济处罚暂行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部门：

《兰州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违规行为经济处罚暂行办法》经

2016年5月5日校长办公会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1.兰州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违规行为经济处罚暂行办法 

     2.实验室安全违规行为分类经济处罚明细表

兰州理工大学

2016 年5 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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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理工大学实验室
安全违规行为经济处罚暂行办法

为加强全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强化全体师生安全意识，实

现“消除隐患、杜绝事故、守护安全、珍惜生命、教育为主、

警示为辅、自觉养成、行为文明”的实验室安全文化建设目标

和校园安全综合治理“无隐患，零事故”的目标，结合各类实

验室安全实际状况，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条 根据国家、省、市、区有关安全法规和学校相关

安全制度，视实验室违规情节严重程度，给予违规行为相应的

经济处罚。

第二条 学校各类实验室出现违规的现象均在经济处罚之

列，相关主管学院（单位）为被经济处罚的责任主体。

第三条 对违规责任主体的经济处罚采取扣除年终奖金和

年终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同一学院的同一违规行为采取累计从

重的经济处罚原则。

第四条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

指导谁负责”的原则界定违规责任者；因管理或指导不到位造

成的学生违规行为责任认定为实验指导教师，主观故意违规的

学生根据学校学生管理条例认定为学生的违规责任。

第五条 违规行为是指学校组织的各类实验室安全检查查

出的违规现象和师生举报经保卫处和实验室管理处共同查实

的违规现象。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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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违规行为分为习惯性简单违规行为和综合性复杂

违规行为，违规行为责任实行分类经济处罚（详见附件：分类

经济处罚明细）。

第七条 习惯性简单违规行为的认定和责任界定由保卫处

和实验室管理处代表学校直接下发违规经济处罚执行通知；综

合性复杂违规行为的认定和责任界定由学校综治委会议研究

经济处罚决定，发文执行。

第八条 学校对于学院安全违规行为的经济处罚，由学校

财务处年末累计从学院奖金中一次性扣除；各类违规经济处罚

记录由保卫处和实验室管理处分别纳入年终各学院（单位）综

合治理目标和实验室安全目标的考核。

第九条 学校原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本办法未规定的内容按国家、省市及学校其它规定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实验室管理处。本办法自公布之

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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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实验室安全违规行为分类经济处罚明细表
序号 分类 违规现象 处罚金额 备注

1

习惯性简单
违规现象

生命、材料、石化学院实验楼内、其他学院实验室内发现 1人吸烟或
1个烟头。

1000元

三次以上加倍经济处罚

2 有防护要求的实验室内发现 1人未穿戴工作服及相应护具从事实验。 2000元

3 实验室内发现 1人饮食或存放饮食用品 1次。 2000元

4 实验室内发现 1件存放私人物品（电动车、自行车、厨具、卧具等）。 1000元

5 实验室内发现 1次做饭。 5000元

6 不允许烧饮用水的实验室内发现 1次烧开水。 1000元

7 未经管理部门允许，实验室发现采用电阻炉、太阳灶、电暖器等取暖
1次。

1000元

8 实验室内发现 1次未经允许的与实验无关人员入内。 2000元

9 未经管理部门允许，实验室内乱拉电线 1起。 2000元

10 未经管理部门允许，实验室内私接水管 1起。 2000元

11 实验室内发现 1起堆积易燃包装废弃物等。 2000元

12 实验室内发现 1起化学药品试剂标签不清晰、不相符、非试剂瓶盛装
药品。

2000元

13 实验室不开通风进行有挥发或浮尘物产生的实验 1次。 2000元

14 实验室内改装、挪动、破坏消防器材 1起。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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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综合性复杂
违规现象

实验室安全条件和设施不符合需求，存在安全隐患。

0.5万-3万元
由学校综治
委会议确定

不及时整改加倍经济处
罚

16
实验室各项管理制度（包括实验室安全自查制度、实验室人员进入登
记制度、人员培训和考核制度、安全保卫制度等）不健全，落实不到
位。

17 实验人员没有经过培训，不具备一定的安全知识和技能，不熟悉各项
操作流程，不遵守实验室的安全管理规定。

18 各实验室所产生的化学废液、废渣或过期药品未妥善处理，出现随意
倾倒、任意丢弃的现象等。

19 实验室或化学试剂库中各种化学试剂和药品存放不科学不规范、领用
登记不完善、无专人管理、账务不符、物品丢失等。

20 实验动物的管理不符合国家和甘肃省相关规定要求、活体（尸体）丢
失、有害微生物扩散等。

21 危害程度较大的特种设备装置无专人管理、无法保证安全使用；实验
室通风设施不及时开启造成室内有害挥发物积存，危害健康等。

22 实验室安全评估不到位，隐患排查不及时；实验操作规程不健全，或
有实验操作规程但违反实验操作规程进行实验等。

23 实验室水电未及时关闭造成浪费，或水淹没设施设备和电路起火造成
设施设备损坏和火灾事故等。

24 管理人员离开实验室，门窗未及时关闭以及造成设备物品盗窃丢失
等。

25 未制定安全应急预案，未确定本单位突发事件（故）联系人，联系人
名单和具体联系方式未报保卫处和实验室管理处备案。

26 实验室管理不严格、责任不到位，出现一次安全责任事故；实验室出
现事故时，应急预案失灵、措施失当、事态失控等。

3万元以上
由学校综治
委会议确定

不及时整改加倍经济处
罚

27 实验室内存在国家明文禁止的实验。



- 6 -




